
本报讯 随着教育部、
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利
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
教育教学的意见》，博物馆
教育越来越注重与学校的

“双向奔赴”。近日，无锡
博物院和南丰小学“馆校
联盟”签约，并发布了“一
起去看玉飞凤”系列课程
项目成果。

台上，身着古装的学
生声情并茂地演绎着以

“玉飞凤”为故事背景的小
品；台下，以“玉飞凤”为主
题的文化衫、糖画、手抄报
等文创作品一字排开。这
场由无锡博物院与南丰小
学共同合作开发的跨学科
项目式学习成果展示引来
了不少参观者的目光。“我
觉得吴文化是非常神秘
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完成诗朗诵走下台来，南
丰小学学生张凡赫欣喜地
说。他表示，通过“玉飞
凤”课程的学习，触摸到了

无锡的历史渊源，也激发
了对无锡这座城市历史故
事的浓厚兴趣。

“围绕玉飞凤这件象
征了‘德’与‘礼’的古代玉
器，我们融入吴地文化，通
过展览参观、课堂教学、手
工制作等多种形式开展教
学。”南丰小学相关负责人
介绍，教学内容涵盖了语
文、科学、美术等多项学
科，在此过程中，主要引导
学生去了解无锡地区深厚
的人文底蕴，活化江南文
脉，传承华夏文明。

作为全国中小学生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和江苏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早在
2021年，无锡博物院就与
十余所无锡地方大中小学
校签订共建协议，组建“馆
校联盟”，探索馆校新合作
模式，目前已经顺利完成
了多个优秀教育案例。“我
们充分发挥教育资源直观
性、实物性的优势，针对未

成年人开发了包括校本课
程、研学旅行、互动活动等
多种形式的社教内容。”无
锡博物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现在已有以院藏文物
为主题的“吴地文明”AR
系列课程、寓学于行的“行
走”研学系列旅行、传播优
秀传统文化的“文博课堂”
和“艺术课堂”以及弘扬非
遗的“匠心传承”非遗系列
体验活动等几大系列。

“我们希望培养一批
善于研究、具有沟通能力
的复合型、创新型青少
年，并且积极探索博物
场馆与学校间可复制推
广的馆校合作模式。”该
负责人表示，希望此次
与南丰小学“一起去看
玉飞凤”系列课程成果
发布后，能带动更多学
校参与到馆校联盟的大
家庭中，促进青少年历
史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
的提升。（陈钰洁/文、摄）

前段时间，房贷“断供”、提前还贷等话题一
度冲上热搜，其间有哪些法律问题值得注意？
记者从无锡仲裁委员会了解到，因“断供”引起
的纠纷呈现增长态势，“断供”引起的后果比很
多人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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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房贷后突然断供多年

从无锡市70万中小学生中脱颖而出的170多位“未来艺
术家”，3月26日晚在无锡大剧院度过了绚烂的青春时光。在
专场音乐会上，无锡洛可可青少年交响乐团演奏了《钢铁洪流
进行曲》等11首世界古典音乐名曲。观众用经久不息的掌声，
祝福这些“未来艺术家”。 （禾新/文 王剑/摄）

本报讯 26日上午，“魅
力城院 最美文旅 一起向未
来”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惠
山古镇景区九龙壁广场隆重
举行，无锡文旅集团与无锡
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合
作开办的首届“文旅特色学
徒班”正式开班，这标志着文
旅集团校企合作进入了一个
全新阶段。

过去几年，由于旅游业务
减少，无锡旅游人才流失。如
今，伴随着文旅行业全面复
苏，尽管很多人重新回归旅游
行业，却依旧不能缓解旅游企
业急需用人的情况。有效搭
建文化和旅游行业校企合
作、供需对接、融合共赢的平
台，可促进文旅人才高质量
就业，进一步激发无锡城市
文旅市场活力。事实上，无

锡文旅集团早已启动实施景
区整体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扎实推进人才队伍建设“雏
鹰计划”“蓝青工程”，取得了
阶段性工作成效。无锡文旅
集团总裁邱亚军表示，文旅
景区是无锡城市对外展示的
重要窗口，而营造良好的行
业人才环境、加强行业人才
培训培养、积极探索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十分重要。

创新打造的“文旅特色
学徒班”产教合作新模式，将
持续深化与在锡院校开展合
作，不断加快产教融合成果
转化、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培
养等方面工作步伐。“文旅特
色学徒班”已正式申报2023
年全国文化艺术职业教育和
旅游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
计划。 （璎珞）

“断供”纠纷呈现增长态势

房子没了，还要赔付损失

储备旅游行业人才

“文旅特色学徒班”
正式开班

“馆校联盟”创新课堂来了

“玉飞凤”编入教学教程

2015年8月，卞某、王某
二人购买了惠山区某小区的
商品房，根据当时的房价，总
房款为67万余元，卞某二人
支付首付款20万余元，47万
元办理银行贷款，开发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购房合同

里约定：如因购房人原因导致
开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超过
30天，购房人仍未归还全部代
还款的，开发公司有权解除合
同，同时要求购房人按总房价
款20%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开
发公司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

于政府税费、律师费等）和产
生的相关责任。贷款发放后，
卞某二人仅还款4个月，2016
年1月起出现逾期，由开发公
司代还本息至2020年9月。

后来，银行向法院起诉
卞某二人及开发公司，根据

法院的判决书，开发公司共
代向银行偿还了本息及诉讼
费等合计58万余元。据此，
开发公司在近期向无锡仲裁
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解除
与卞某二人的购房合同，并
撤销原合同的网签备案及抵

押权预告登记，由卞某二人
支付代还利息10万余元并
按总房款的 20%支付违约
金。仲裁庭最终裁决支持了
开发公司的请求，解除原购
房合同，注销合同网签登记
及抵押权预告登记。

记者了解到，这份合同解
除后，按照现有房地产市场的
价格，开发公司根本不用担心
损失问题，因此，仲裁庭基于
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酌定
按照总房款的10%支付违约
金，加上卞某二人需向开发公
司支付代偿利息、违约金、仲
裁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合计

支付23万余元，“也就是说，
本案中的购房人不仅没有取
得房屋的所有权，也没法享受
到期间房价上涨的利益，甚至
还需要再多付钱赔偿损失。
而且，这还是在仲裁庭主动调
低了违约金的情况下，否则，
购房人的损失更大。”

无锡仲裁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办理房贷是当前商品
房买卖的主要方式之一，购
房人办理房贷，多以开发商
作为担保人。但受外部环境
影响，有的选择了“弃房断
供”“断尾逃生”，无锡仲裁委
办理的因“断供”引起的纠纷
也呈现增长态势，而“断供”
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比很多

人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无论是哪种情形的断

供，购房者的首付款极有可能
打水漂，甚至还需要承担额外
的损失。”无锡仲裁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断供还可能影响个
人征信，被限制出行和消费。
因此，无锡仲裁委建议购房
人，在作出购房决策时，一定

要谨慎思考、理智选择，根据
个人及家庭的实际情况量力
而行，综合经济发展形势、个
人和家庭收入水平综合决
策。购房后，如果出现无法偿
还银行贷款的情况，一定要及
时和银行沟通，争取宽限期
限，切不可一拖再拖、轻易弃
房断供。 （晚报记者 甄泽）

任性弃房损失不小


